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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函
地址：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
承辦人：陳雅竹
電話：05-2254321#719
傳真：05-2286283
電子信箱：12075@ems.chiayi.gov.tw

受文者：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11日
發文字號：府人給字第114135170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114PE07219_1_11152547134.pdf)

主旨：113學年度第2學期(114年第2次)本府所屬公教人員申請國

內公餘進修補助費用，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申請國內進修費用補助

作業要點辦理（如附件）。

二、國內公餘進修費用補助注意事項如下：

(一)補助對象：現職編制內公教人員利用公餘時間自費進修

與業務相關之學位者，並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前往進

修。

(二)費用補助：

１、學費、學分費或雜費（包括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數

等必要費用）等項目核予補助。

２、每學期最高補助5,000元，每人每年最高補助1萬元，

如未達補助額度時，則核實補助。

(三)核銷程序及注意事項：

１、各機關學校請自行審查後於114年9月5日（星期五）前

檔　　號:
保存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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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造冊，並將原始憑證連同統一收據(請註明統一編

號)逕送本府人事處(退撫給與科)辦理核銷。

２、如已依身分別或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之學雜費者，

不得再提出申請。

正本：本府所屬各機關、本市各國民中小學(不含嘉大附小)、本市各市立幼兒園
副本：本府人事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00



嘉義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申請國內進修費用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2 年 5 月 16 日府人三字第 0920048364 號函頒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23 日府人三字第 095008622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15 日府人三字第 096013860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2 日府人三字第 098001513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7 日府人三字第 0992400057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9日府人給字第 1131351184 號函修

正，並自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生效 

一、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學校）

公教人員，申請國內進修補助，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照本要點規定辦理。 

二、 本要點以各機關學校現職編制內公教人員為補助對象，不包括實務訓練期

間之考試錄取人員、約聘僱人員、駐衛警察、技工、工友、駕駛、測量助

理及清潔隊員。 

三、 參加大專院校進修推廣教育學分班（無學位者）進修，均同意報考。但應

利用公餘時間並自費進修。 

四、 選送或自行申請國內全時進修及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人員，進修費用不予補

助（亦即請公假、休假、事假進修者不予補助）；學校教師兼行政職務人員

於寒暑假期間進修屬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亦不予補助。 

五、 費用補助範圍及額度如下： 

（一） 學費、學分費或雜費（包括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數等必要費用）等

項目核予補助。 

（二） 補助額度依年度核定預算額度酌予補助，每學期最高得補助新臺幣五

仟元，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元；所繳交進修費用未達每學期

最高補助額度時，則核實補助。 

六、 申請補助方式及資格： 

（一） 申請人應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二個月內，檢具學生證影本、成績單、

繳費收據、申請進修原簽影本及申請表（如附表一），由服務機關學校

統一造冊（如附表二）提出申請；無進修成績者，應提送經服務機關

學校認定具有相當參考價值之進修報告（含論文大綱、研究方向及重

點、預期研究結果等）。 

（二） 申請人於公餘時間進修，經服務機關認定與業務有關，並同意前往進

修，進修之成績應符合各科均須及格且公立學校進修成績平均達八十

分以上、私立學校進修成績平均達八十五分以上或相當之等級，始得

提出。 

前項規定已依身分別或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之學雜費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機關學校全銜）  學年度第   學期國內進修費用補助申請表 

單位  職稱  
申請人 

姓  名 
 

就 讀 學 校 名 稱  

科系所（年制）名

稱 及 年 級 
 

證 明 文 件 
（右列證明文件，影本務

請加蓋機關學校人事主管

職名章，證明與原本無

異。） 

1.□學生證影本 

2.□成績通知書 

3.□繳費收據 

4.□機關簽准（內容須有服務機關學校認定與業務有關，並同意

前往進修）證明影本 

5.□其他：                      

 

申 請 補 助 金 額  

主管單位簽註 

批 

 

 

示 

第一層決行 

直屬單位主管 人事單位 主計單位  

   

茲領到 

學分補助費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此據 

                        具領人：                       （簽章） 

備註： 

  一、費用補助範圍及額度如下： 

（一） 學費、學分費或雜費（包括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數等必要費用）等項目核予補助。 

（二） 補助額度依年度核定預算額度酌予補助，每學期最高得補助新臺幣五仟元，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

臺幣一萬元；所繳交進修費用未達每學期最高補助額度時，則核實補助。 

 二、申請補助方式及資格： 

（一） 申請人應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二個月內，檢具學生證影本、成績單、繳費收據、申請進修（內容

須有服務機關學校認定與業務有關，並同意前往進修）原簽影本及申請表提出申請，所屬機關學

校由服務單位統一造冊提出申請；無進修成績者，應提送經服務機關學校認定具有相當參考價值

之進修報告（含論文大綱、研究方向及重點、預期研究結果等）。 

（二） 申請人進修之成績應符合各科均須及格且公立學校進修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私立學校進修成

績平均達八十五分以上或相當之等級，始得提出。 

前項規定已依身分別或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之學雜費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一 



附表二

序號 職稱 姓名 申請補助金額

註：序號請確依申請人向機關學校提出進修費用申請之先後順序排列。

(機關學校全銜)       學年度第      學期國內進修費用補助清冊

合計申請金額


